
附件3               

平顺县文博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启动条件

	Ⅳ级响应
	Ⅲ级响应
	Ⅱ级响应
	Ⅰ级响应

	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启动Ⅳ级响应：

（1）3人以下重伤；

（2）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；
（3）县指挥部认为应当启动Ⅳ级响应的。
	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启动Ⅲ级响应：

（1）1人死亡（含失踪）；

（2）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；

（3）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；
（3）县指挥部认为应当启动Ⅲ级响应的。
	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启动Ⅱ级响应：

（1）2人死亡（含失踪）；

（2）6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；

（3）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；
（4）县指挥部认为应当启动Ⅱ级响应的。
	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启动Ⅰ级响应：

（1）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本体遭受自然灾害、火灾、被盗的；

（2）在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周边施工建设，对一般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养维护或修缮，导致文物损坏、坍塌、灭失；

（3）一般博物馆发生文物丢失或者损坏的；

（4）文物收藏单位发生一般文物丢失或者损坏的；

（5）非正常出土一般文物；

（6）造成3人以上死亡（含失踪），或10人以上重伤，或1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；

（7）县指挥部认为应当启动Ⅰ级响应的。


注：本预案所称的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（级），所称的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（级）。


